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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责任”与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
＊

〔澳大利亚〕萨拉·泰特＊＊

内容提要 近年来，学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议程

和“保护的责任”进行明确区分，但随着武装团体蓄意攻击当地民众，

使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行动和 保 护 平 民 的 强 力 维 和，在 概 念 和

行动上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一趋势对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构成一

系列政治和行动的挑战。为 此，与“保 护 的 责 任”相 关 目 标 应 纳 入 联

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应提高识别、监测暴行罪风险的能

力，通过明确而全面的暴行预防战略，支持维和人员执行保护平民的

任务，进而阻止暴行罪发生，而这种预防能力建设也符合中国的维和

政策和利益。

关键词 中 国 政 治 与 外 交 联 合 国 维 和 行 动 “保 护 的 责 任”

保护平民 种族灭绝和暴行预防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正越来越频繁地被部署到平民受到交战方猛烈攻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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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冲突环境 中。认 识 到 联 合 国 维 和 人 员 在 冲 突 环 境 中 保 护 平 民 的 重 要 贡

献，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２００９年建议将“与‘保护的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

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相关的目标”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优先事项。① 一些学者和维

和人员对此表示欢迎，他们将联 合 国“保 护 的 责 任”和 保 护 平 民（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的框架解读为“相互加强”的议题，并将联合国维和行动视为“保护的

责任”的“反应工具箱”（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ｂｏｘ）的构成部分。② 由于不清楚该建议在

实践中的含义，中国和其他主要维和部队派遣国已经越来越不愿接受 联 合 国

秘书长提出的将“保护的责任”目标纳入维和行动的建议。他们担心，“保护的

责任”与维和行动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可能会损害传统的维和原则，为维和人员

带来安全风险及当地民众对维和人员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并挑战业 已 负 担

沉重且资源不足的联合国维和架构。

本文考察了将“保护的责任”目标融入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护平民政策和战

略，及由此对中国联合国维和政策的潜在影响。文章的第一部分明确了“保护

的责任”原则及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范围和定义；文章的第二部分对

比中国在“保护的责任”和强力保护平民议程两个领域的相关政策，强调中 国

支持两者的共同目标，但由于“保护的责任”涉及使用军事力量并须征得东 道

国同意，中国对该原则持更谨慎立场；第三部分证明，尽管存在这些区别，近期

的一些联合国维和政策、授权和特派团保护战略，已经使基于“保护的责任”的

强制行动和保护平民的强力维和，在概念和行动上的区别 变 得 模 糊 不 清。这

种趋势对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构成一系列政治和行动方面的挑战。文章最

后指出，将“保护的责任”目标融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符合中国的利益，目的是为

加强维和行动的暴行（ａｔｒｏｃｉｔｙ　ｃｒｉｍｅｓ）预防能力，这将减少采取强力反应措施

的必要。本文为此提出加强暴行预防能力的建议，这些建议 符 合 中 国 的 联 合

国维和政策和利益，建议有三点：（１）加强联合国维和特派团识别和监测暴行

罪风险的能力；（２）加强维和特派团作为暴行罪阻止者的关键能力；（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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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而全面的暴行预防政治战略，支持维和人员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该战略

的实施会综合采取各种政治、外交、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措施。

一、“保护的责任”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

“保护的责任”是一项政治原则，该原则旨在 预 防 四 种 暴 行：种 族 灭 绝、战

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２００５年世界首脑会 议 成 果 文 件》的 第１３８—

１４０段对“保护的责任”进行了权威定义。作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国家领

导人集会，世界首脑会议对“保护的责任”的履行做出承诺。“保 护的责 任”涵

盖三大同等重要但 无 先 后 次 序 的“支 柱”：（１）国 家 承 担 保 护 其 居 民 的 主 要 责

任，防止居民遭受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防止他们受

到实施这些罪行的 煽 动；（２）国 际 社 会 有 责 任 协 助 各 国 履 行 保 护 其 居 民 的 责

任；（３）在一国显然未能保护其居民免受四大暴行之害时，国际社会有责 任 及

时、果断地以集体 行 动 应 对。① 《世 界 首 脑 会 议 成 果 文 件》的 第１３９段 明 确 指

出，“保护的责任”第 三 支 柱 下 的 集 体 行 动 包 括 外 交、人 道 主 义 和 其 他 和 平 手

段，以及强制手段，但强制手段应作为最后手段，并基于逐案处理的基础，以及

需要获得联合国安 理 会 根 据《联 合 国 宪 章》第 七 章 的 授 权 和 相 关 区 域 组 织 的

认可。

在过去八年中，联合国秘书长每年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交关于“保

护的责任”的报告。在数份报告中，秘书长特别指出，联合 国 维 和 行 动 在 保 护

平民免受“保护的责任”确定的四种罪行之害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联 合 国

宪章》第七章，１９９９年，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授权维和部队在塞拉利昂使用武力

保护面临暴力威胁的平民。此后，授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 护 平 民 不 受

攻击，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 项核心要素：在联合国目 前 实 施 的１６项 维 和

行动（动用当前部 署 的 维 和 人 员 总 数 的９７％）中，有１０项 被 授 权 侧 重 保 护 平

民。在联合国民主刚果维和行 动 中，安 理 会 于２００８年 更 改 了 原 授 权，强 调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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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平民是维和人员最优先任务。① 在维和实践中，保护平民也进一步实现制度

化，制定保护平民 的 相 关 政 策 和 培 训 与 行 动 指 南。２０１５年，维 和 行 动 部（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和 外 勤 支 助 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联合公布一项 有 关 保 护 平 民 的 新 政 策，内 容 包 括 更 新 的 执 行 保 护 平

民授权任务的行动概念和指南。② ２０１５年，维和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下属的

军事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发布和平行动军事部门保护平民指南。③ 有效

地保护平民现已成为判断维和人员业绩的一项关键指标，维和人员正 越 来 越

多地为没有果断地对攻击平民的行为做出反应而承担责任。正如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报告中所说，

“维和人员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是在自己的任务和能力范围内 采 取 行 动，

防止和 应 对 平 民 受 到 威 胁，如 果 不 采 取 行 动 或 行 动 不 力，他 们 将 被 追 究

责任”。④

二、中国关于“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平民的政策

“保护的责任”原则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议程有一些联系和类似

之处。（１）两者都是政治的产物，并且拥有同样的规范基础。“保护的责任”和

保护平民议程均出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目的是为恢复联合国因没有阻止

卢旺达和巴尔干的种族暴力而受损的公信力，两者都强调国际社会有 责 任 采

取行动防止此类惨剧发生；（２）两者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即保护平民免受某些

特定类型的伤害和侵犯；（３）两项议程均强调国家是保护平民的主要力量，国

际社会应发挥协助或次要作用；（４）两者都强调安理会的权威及其承担的特殊

责任。安理会是最合适授权使用武力保护平民的决策机构，如 果 存 在 普 遍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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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攻击平民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安理会可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行动；

（５）两者都基于共同的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

和《难民法》；（６）两者均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应对紧急事态或危机局势，而

这些措施不仅限于使用军事力量 。① “保护的责任”第三支柱的应对措施包括

预防外交、调解和人道主义支持，而强力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任

务，可包括不依赖使用武力的间接形式的保护如与冲突各方进行对话和接触。

总体而言，自两项议程确立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和 专 家 学 者 支 持“保 护 的

责任”和保 护 平 民 的 共 同 原 则。事 实 上，中 国 在２０００年 投 票 支 持 安 理 会 第

１２９６号决议。该决议指出，在武装冲突情势中蓄意以平民或其他受保护者为

目标，以及一贯、公然和广泛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行为可能对国际和

平与安全构成威胁。②

在就安理会通过第１２９６号决议的发言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支

持安理会在逐案处理的基础上授权采取措施保护平民，并承认：虽然主权国家

“通常”承担保护平民的主要责任，但“安理会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应对类似卢旺

达屠杀的局势”。③ 在２００５年 中 国 关 于 联 合 国 改 革 问 题 的 立 场 文 件 中，涉 及

“保护的责任”的部分也类似地表明中国的立场，“在出现大规模人道危 机 时，

缓和和制止危机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④ 此外，在关于保护平民和“保护的

责任”的联合国辩论中，中国代表强调，国家承担保护本国人民的主要责任，联

合国安理会是唯一可以合法授权使用武力的机构，而且使用武力应是 最 后 手

段。中国外交官支持“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平民的共同点，在协助 地 方 具 备 抗

冲击力、国家拥 有 建 设 和 平 和 预 防 能 力 方 面 加 大 投 资，这 是 最 有 效 的 保 护 形

式。他们还支持“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平民的共同立场：使用军事 力 量 不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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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单独的保护战略，它只有在政治进程、对话和外交手段的支持下方能奏效。①

虽然中国正式支持“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平民两项议程，但中国对“保护的

责任”持更谨慎立场。② 究其原因，中国认为，首先是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议程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环境，而“保护的责任”适用于任何发生或煽动暴行的情况。

虽然大部分暴行发生在内战或武装冲突的背景下，但某些暴行（如一些危害人

类罪）却并非如此；其次，“保护的责任”狭隘地侧重于预防和应对四种暴行，而

这四种暴行仅代表普遍和系统侵犯人权的极端形式。相比 之 下，执 行 保 护 平

民授权的维和行动有义务保护平民不受攻击。这些攻击通常（虽然 不 总 是 如

此）比暴行罪的程度更轻，而且仅发生在有限范围内。从 总 体 来 看，保 护 平 民

和“保护的责任”的两大区别表明，与保护平民议程相比，“保护的责任”关注潜

在的更广泛局势（如冲突和非冲突局势）和更狭隘、更剧烈的暴力形式（如更系

统或更大规模的攻击）。近年来，中国抵制将有关武装冲突局势之外的普遍侵

犯人权行为的讨论纳入安理会议程，如有关在政治动荡和国内骚乱中 发 生 的

大规模性暴力的报告就被排除在外，这表明，中国抵制安理会在预防“保 护 的

责任”确定的罪行方面发挥更深层次的作用，倾向仅用于应对大规模战争和武

装冲突局势的保护平民议程。

“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平民的第三个区别（对中国政策而言，这是最重要区

别）集中在使用军事力量和东道国同意两个问题。“保护的责任”接受在 某 些

情况下，安理会 有 必 要 授 权 实 施 强 制 军 事 行 动，以 迫 使 武 装 团 体 停 止 实 施 暴

行。在“保护的责任”第三支柱下，安理会可在例外情况下，决定不经东道国当

局同意授权，实施作为最后手段的军事行动，以制止一国政府指挥的军队蓄意

对本国平民施加暴行。中国对“保护的责任”第三支柱下的强制干预行动尤为

谨慎，特别是２０１１年在利比亚实施的干预行动导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中

国外交官和专家强烈批评北约越过第１９７３号 决 议 的 授 权。这 种 越 权 行 为 使

国际社会对西方国家在保护平民的“幌子”下，滥用“保护的责任”以谋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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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迭的私利再次表示关切。①

中国对利用人道主义理由掩盖使用武力动机的担 忧 由 来 已 久，这 种 担 忧

并非仅限于“保护的责任”。事实上，在利比亚干预行动十年前，在对有关保护

平民第１２９６号决议表示支持的同时，中国常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王 英 凡 指 出，中 国

强烈反对“任何将人道主义关切政治化，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以及更 恶 劣 地 借

保护平民之机以推翻一国合法政府的企图”。② 虽然中国对“保护的责任”所持

谨慎态度被西方解读为蓄意阻挠和反人道主义，但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谨慎

立场能为联合国向受害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创造更多机会。例如，２００６年，

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Ｏｍａｒ　ａｌ－Ｂａｓｈｉｒ）拒 绝 在 达 尔 富 尔 部 署 联 合 国 维 和

部队以保护平民，他担心美国支持在该地区部署联合国特派团是为了 推 翻 苏

丹现政府。中国在２００６年年中至２００７年成功说服美国软化言辞，并向喀土穆

保证，部署维和部队是为保护平民而非推动政权更迭。中国 的 外 交 努 力 最 终

打消了巴希尔总统的疑虑，他最终同意部署联合国—非 盟 达 尔 富 尔 混 合 维 和

行动。③ 中国作为“保护的责任”谨慎的支持者可以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帮助

消除对根据该原则第三支柱所采取行动的顾虑。例如，作为对滥用“保护的责

任”推行政权更迭的回应，巴西提出“保护中的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ｎｇ）理念，建议为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军事干预设置更严格的规定和标准，

并呼吁加强用于监测和评估安理会授权任务执行情况的程序。④ 同样，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提出“负责任的保护”（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理念。⑤ “负责任的保 护”为 指 导 制 止 大 规 模 暴 行 的 军 事 行 动 提 出 六 点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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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目标必须是保护无辜平民，而不是支持政治派别或者武装力量；（２）安理

会必须授权并监督保护行动；（３）诉诸军事行动必须是在穷尽外交和政治手段

的情况下；（４）保护的目标必须是有利于减轻人道主义灾难，不能成为推翻一

国政权的手段；（５）干预方需要对“后干预”时期的国家重建和建设和平负责；

（６）联合国应确立监督机制和效果评估，以评估和确保军事行动的实施手段、

过程、范围及效果，并确保干预军队严格遵守了安理会的授权。① 巴西的“保护

中的责任”理念和中国的“负责任的保护”理念提出非常具有建设意义。中 国

可建设性地推动这些建议，以此作为未来限制和指导“保护的责任”第三支 柱

下军事行动的基础。

虽然中国抵制第三支柱下的军事干预行动，但对强 制 和 平 任 务 却 持 更 加

开放态度。这些任务可被视为“保护的责任”第二支柱下的军事 行 动，它 们 可

触发预防性军事部署以援助国家或区域组织维持稳定，并帮助他们控 制 对 平

民构成威胁的逐步升级的暴力行为（如英国２０００年领导的对塞拉利昂的干预

行动，非盟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领导的对布隆迪的干预行动，欧盟２００３年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开展的“阿尔忒弥斯行动”，以及澳大利亚２００３年领导区域援索团干

预所罗门群岛）。与第三支柱下的强制和平任务一样，在第二支柱下实施强制

干预的部队可能被要求参与作战，以制止或震慑对平民的攻击，或是逮捕加害

人。区域组织和国家的联合最适合执行“保护责任”第二个支柱下的维持稳定

行动。这些行动也需要在安理会的授权和监督下进行。中国通常支持此类强

制和平行动，特别是在以下的情况：冲突对区域稳定构成威胁，造成难民潮，区

域安排要求安理会支持区域行为方的决定，即实施干预以恢复和平和 避 免 进

一步流血冲突。

然而，中国也强调，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 和 稳 定 行 动，与 联 合 国 维 和

行动使用武力保护平民有重要区别。不同于“保护的责任”第三支柱下的军事

行动，中国主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征得东道国的正式同意 后 方 能 部 署。中 国

的维和政策将维和行动与“保护的责任”第二支柱下由区域组织或国家联盟开

展的稳定行动区分开来，虽然维和特派团可被视为根据“保护的责任”第二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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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下为国家提供援助的核心工具。① 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多边的联合国维和行

动传统上更限制武力使用，并在强度较弱的作战环境中执行任务，这不同于上

面所谈及的基于第二支柱实施的稳定和保护行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强力

维和行动的授权 要 求 使 用 武 力“在 战 术 层 面 获 得 安 理 会 的 授 权、东 道 国 的 同

意、和／或主要冲突方的同意”，并依例设置限制性 条 款：联 合 国 维 和 人 员 有 义

务在“其能力范围内”保护“部署区域”内的平民不受攻击。正如联合国维和行

动部和外勤支助部２００９年指出的，“存在大规模暴力行 动 或 主 要 方 参 与 暴 力

冲突的局势不再是强力维和的背景”。② 原则上讲，这一背景有别于“保护的责

任”第二支柱下的强制和平行动的背景；协助任务可在出现大规模暴行的环境

中部署，以协助国家或区域组织直接应对和压制威胁平民 的 武 装 团 体。事 实

上，中国外交官和维和问题专家认为，应谨慎确保联合国维和部队不成为冲突

的一方。中国维和专家何银指出，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更适合执行“软保护”，而

不适合执行与强制和平任务相关的“硬保护”。不同于引发直接对抗和压制攻

击平民的武装团体的“硬 保 护”，“软 保 护”主 要 依 靠 由“联 合 国 的 合 法 性 及 存

在”带来的间接保护。③

由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和稳定任务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基于同意基础上

使用武力存在这些区别，联合国秘书长强调，“维和人员的工作虽可 能 有 助 于

实现‘保护的责任’的目标，‘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平民这两个概念有着各自、独

特的先决条件和目标”。④ 虽然有人试图明确地区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

民和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行动，但由于近年来联合国维和特派团被授 权

保护在动荡的冲突环境中受到武装团体蓄意攻击的当地民众，两者之 间 的 界

限变得模糊，这也给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带来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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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平民两者界限模糊的影响

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行动与“保护平民”中的强力维和，二 者 在 概 念

和行动上的模糊性部分源于对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期望。在 日 益 复 杂、风 险

极高的冲突地区，如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苏丹等

地，联合国维和特派团被寄予厚望。联合国秘书长在２０１５年指出，“联合国维

和行动通 常 是 协 助 在 压 力 之 下 的 国 家 履 行 其‘保 护 的 责 任’的 一 种 前 线 资

源。……这类行动越来越多地 面临以广泛和 系 统 性 暴 力、具 体 针 对 特 定 特 征

的群体和滥用武力为特点的局势。维和人员也被越来越频繁地部署到无和平

可维持的复杂和敌意的环境中。”①

在呈现出一种持续、严重攻击平民的风险下，联合国维和部队越来越多地

被授权优先保护平民，并被期望尽到保护的责任。例如，２０１０年，联 合 国 制 定

的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保护平民的大战略明确将“保护的责任”列为保护平民

的指导理念。联 合 国 难 民 事 务 高 级 专 员（ＵＮ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ｆｕ－

ｇｅｅｓ）和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共同制定该战略，基于世界首脑会议对

“保护的责任”的认可，支持特派团执行“立即反应行动”和“有效预防行动”，以

保护平民不受大屠杀、族裔清洗或其他大规模反人类罪的侵害。② 根据安理会

第１９９６号决议（２０１１），建 立联合国南苏 丹 特 派 团，决 议 也 明 确 表 达 对 联 合 国

维和特派团保护平民不受暴行侵害的期望。该决议明确授权维和部 队“为 国

家当局履行其保护平民的责任 提供咨询和协助”。③ 同 样，“保 护的责任”原则

也是安理会第１９７５号决议的推动因素。该决议 强 调 联 合 国 科 特 迪 瓦 特 派 团

应“采用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平民，“包括防止对平民使用重型武器”。④ 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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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４月，安理会决定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替换由非盟主导的中非

共和国国际支助团，以加强应对持续的暴力行为。联合国秘 书 长 防 止 灭 绝 种

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Ａｄａｍａ　Ｄｉｅｎｇ）称这些暴力行为构成反人

类罪，并有引发灭绝种族罪的风险。① 虽然对强制和平行动持谨慎立场，但对

每一项组建上述维和特派团的安理会决议，中国都投票支持。

虽然这些维和特派团的部署通常得到东道国政府 的 同 意 和 配 合，但 由 于

维和人员承担越来越多的在敌对环境中保护平民的责任和义务，如何 明 确 区

分保护平民的强制和稳定行动与保护平民的强力维和行动，却变得非常困难。

例如，２０１５年，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联合公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军

事部门指南指出，当东道国政府不愿或无法在其领土范围内保护国内平民时，

“联合国维和人员被授权且有义务开展行动保护平民。在特派团行动区域内，

在东道国政府努力缺失或不愿履行其保护平民责任的情况下，无论威 胁 来 自

何方，维和人员可为保护平民而独立行动”。②

这一表述回应了“保护的责任”原则，并传达出一种信息，即联合国维和人

员被期待阻止包括政府军队在内的任何武装团体对平民发起的攻击。③ 这些

指南扩展了基于同意的维和行动的适用范围，并提高对维和人员更好 地 使 用

武力的期待。这给中国的维和政策带来一些问题，因为中国 的 传 统 维 和 原 则

是尊重国家主权。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官员提出他们对使用武力的

关切，并强调联合国维和人员应避免成为冲突方，但是，中国 有 时 又 应 区 域 组

织的要求，为应对由攻击演变而成的暴力循环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支持强力

保护平民（如在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④ ２０１１年初，南苏

丹和苏丹在有争议的阿卜耶伊地区（Ａｂｙ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地区爆发战争，联合国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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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问题特 别 顾 问 和 保 护 责 任 问 题 特 别 顾 问 对 该 地 区 平 民 的 安 全 表 示

“严重关切”。虽然中国最初反对外部势力干预该地区的局势，①然而，２０１１年

６月，在对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主导的一项维和行动表示支持后，中国投票

赞成安理会第１９９０号决议。该决议决定向阿卜耶伊地区派遣一只维和部队，

以保护当地平民。② 在支持中国呼吁的“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外，维和部

队强力保护平民的策 略 有 时也符合中国保 护 其 海 外 公 民 的 利 益。例 如，２０１１

年４月９日，在安理会讨论联合国科特迪瓦军事行动的紧急会议上，对于联合

国驻科特迪瓦行动团“多次向中国外交官和中国公民提供救助”，中国常驻 联

合国代表李保东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感谢；考虑到“科特迪瓦严峻的安

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他要求联合国采取进一步必要措施，保护中国 公 民 在 科

特迪瓦的安全。③ 总而言之，由于一些维和行动会模糊强力保护平民和“保护

的责任”下强制和平之间的界限，中国会抵制这些维和行动；另外，为维护广泛

的外交利益，中国需要尊重区域行为方的意见，保护海外公 民 的 安 全，并 维 护

国家的海外经济利益。中国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近年来，安理会还授权由区域组织军队组成的专门 部 队 执 行 和 加 强 维 和

特派团保 护 平 民 的 行 动。２０１３年，安 理 会 设 立 军 事 干 预 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ｒｉｇａｄｅ），将其 作 为 联 合 国 刚 果（金）稳 定 团 的 强 力 军 事 部

队，授权该部队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合作，解除一些武装团体的作战能力和

武装。这些武装团体犯下暴行包括即审即决、性暴力和基于 性 别 的 暴 力 及 大

规模招募童兵，这些暴行可能构成残忍犯罪。④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基

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相关区域 组织的要求，对设立干预旅 表 示 支 持，但 指 出，

这是一个例外，不 应“成 为 先 例”，也 不 应“影 响 联 合 国 继 续 坚 持 维 和 原 则”。⑤

然而，２０１６年２月，在南 苏 丹 马 拉 卡 尔 平 民 保 护 点（Ｍａｌａｋ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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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ｌｉａｎ　Ｓｉｔｅ）袭击事件和７月大规模性暴力罪行被报道后，同年８月，安理决定

增加南苏丹特派团的兵力，新设立一支４０００人的区域保护部队（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以执行积极、强力的保护平民行动。① 由于南苏丹政府反对设

立区域保护部队，中国对该决议投弃权票。② 经过与南苏丹当局漫长谈判，以

及联合国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警告，２０１７年４月，区域保护部队首

批人员抵达朱巴，以加强南苏丹特派团保护平民的努力。③

一些政策专家欢迎维和人员在保护平民不受暴行侵害方面发挥不断扩展

和全新的作用，并将“保护的责任”视为联合国保护平民主义（ｄｏｃｔｒｉｎｅ）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他们还认为，“保护的责任”对“凸显国际维和人员需要切实考

虑如何保护平民”发挥积极影响。④ 由于将同意、公正和不使用武力视为联合

国维和行动合法性和行动能力的基石，关于“保护的责任”的目标与维和行 动

中保护平民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和一些国家对此表 示 担 忧。除 担 心 国

家主权受到侵蚀，以及维和人员可能被视为冲突方而成为攻击对象，授权更强

力保护平民的趋势产生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不切实际的期望，也导致 中 国 维

和士兵因其参与的维和特派团没有履行保护平民的责任而受到批评。⑤ 一些

西方维和专家也此担心，指出维和人员保护平民的崇高理想，没有反映对联合

国强力维和持续存在的制约，包括“微弱的政治支持，不稳定的部队 可 获 得 性

及其质量，以及部队派遣国对强力方案有所保留的接受”。⑥

中国已经表现出担心，认为维和人员自行使用武力 并 非 是 缓 解 暴 行 威 胁

０８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３０４（２０１６），ＵＮ　Ｄｏｃ．Ｓ／ＲＥＳ／２３０４（２０１６），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２０１６．
Ｖｅｒｂａｔｉｍ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Ｎ　Ｄｏｃ．Ｓ／ＰＶ．７７５４，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２０１６．
Ｕ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Ａｄａｍａ　Ｄｉ－

ｅｎｇ，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Ｕｎｉｔ－
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２０１７．

Ａｌｅｘ　Ｊ．Ｂｅｌｌａｍｙ，“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４，Ｎｏ．４，２００８，ｐｐ．６３５－６３８．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Ｊｕｂａ　ｉｎ　２０１６ａｎｄ　ＵＮＭＩ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
ｄｈ／ｉｎｆｏｃｕｓ／ｓｕｄ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１＿Ｎｏｖ＿２０１６．ｐｄｆ，
２０１７－０８－１４．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Ｔａｒｄ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Ｖｏｌ．１８，Ｎｏ．２，２０１１，ｐ．１５３；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Ｔａｒｄｙ，“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Ｌｉａ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Ｖｏｌ．４，２０１２．



的有效解决方案，在解决暴力和侵犯根源上，强制行动不能替代政治参与。这

些忧虑并非中国独有，前负责维和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盖埃诺（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Ｇｕｅｈｅｎｎｏ）也强调，只有强力维和措施“嵌入更广泛的政治战略”，维和行动才

能取得成功。① 在高风险局势下，维和人员保护平民的直接努力应得到支 持，

包括斡旋、和平进程、预防外交及 与 背 景 相 称 的 威 慑 手 段 等，其 中，威 慑 手 段

有：为限制犯罪人获得武器而实 施 武 器 禁 运，阻 止 行 为 方 继 续 发 动 攻 击 的 有

针对性制裁，由国家 司 法 机 制 或 转 介 至 国 际 刑 事 法 院 让 犯 罪 人 为 其 行 为 负

责和结束暴力循 环。此 外，东 道 国 和 主 要 部 队 派 遣 国 的 政 治 支 持 及 安 理 会

的统一支持，这是 强 力 维 和 行 动 能 有 效 消 除 暴 行 威 胁 的 重 要 有 利 条 件。可

惜的是，这种高级别 的 政 治 意 愿 和 共 识 却 极 少 存 在，这 意 味 着，在 有 持 续 暴

行风险的地区执行 保 护 平 民 任 务 的 维 和 人 员，往 往 缺 少 有 利 于 任 务 取 得 成

功的政治条件。

联合国维和人员保护平 民 不 受 暴 行 侵 害，其 道 德 和 政 治 理 由 依 然 存 在：

保护平民被广泛地 认 为 是 维 和 行 动 的 一 项 核 心 义 务，保 护 平 民 失 败 会 损 害

联合国的公信力 和 声 誉。② 而 且，在 某 些 情 况 下，为 消 除 针 对 平 民 的 威 胁 而

短期使用武力，这将有利于暴力 局 势 的 长 期 缓 和，也 符 合 中 国 保 护 海 外 公 民

这一广泛的政治 利 益。以 科 特 迪 瓦 为 例，联 合 国 的 强 力 维 和 行 动 推 动 建 立

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这 促 成 联 合 国 科 特 迪 瓦 特 派 团 在２０１７年 结 束

其使命。

结　　论

那么，如何将“保护的责任”的目标如何更好 地 融 入 维 和 行 动 呢？笔 者 认

为，联合国维和特派团需要装备充分，致力于有效地执行保护平民的授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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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和成员国确保：维和任务配备适当的资源，部队派遣国支持

保护平民的基加利原则（Ｋｉｇａｌ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以及

维和人员得到相应培训并了解他们所肩负的保护平民责任。①

认识到前文所述的各种制约，以及中国对强力维和有所顾虑，这需要将暴

行预防更全面地融入到更广泛的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努力中，缓解要求 联 合 国

和平行动在现有危机中使用武力保护平民的压力。实现这一变革的方法是加

强区域组织的预防性部署和平民保护能力，如发展非洲常备军（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

ｂｙ　Ｆｏｒｃｅ）。然而，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使联合国维和行动能更有效地预防暴行，

有以下三点：

１．加强维和特派团和部队派遣国（ＴＣＣｓ）识别和监测暴行罪风险的能力

应该承认，预防暴行罪不必然同等于预 防 冲 突，因 此，有 必 要 将 暴 行 罪 风

险分析纳入冲突风险框架和维和培训项目。换言之，评估和 监 测 暴 行 罪 风 险

应成为一项核心的维和技能和能力标准。联合国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

题特别顾问提出《联合国暴行 罪 分 析 框 架》（Ｕ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ｔｒｏｃｉｔｙ　Ｃｒｉｍｅｓ）。作为一套有用的工具，该框架有利于更具战略性地将暴行

罪风险分析，纳入维和特派团当前使用的冲突分析和综合威胁分析框架。② 为

维和部队、警察和民事人员提供有关联合国分析框架培训有助于能力建设，弥

补当前不足。这些能力 包 括：（１）对 导 致 暴 行 罪 发 生 因 素 和 动 态 有 更 深 入 理

解；（２）评估特定群体所受威胁的能力，评估内容包括潜在犯罪人实施暴行的

动机、时机和资源；（３）监测动态变化是否会导致武装冲突任何一方参与实施

暴行罪的能力。③

中国可以提供更多的有关暴行预防的专门培训，为 维 和 特 派 团 建 设 信 息

搜集、监测和分析能力提供额外的资源。很重要的一点是，风险分析和持续监

测需要转化为早期预防行动。这需要加强特派团领导者的 能 力，以 调 整 和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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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配用维和资源及早应对确认的风险；特派团需要配备可快速部署的 军 事 和

民事专家和资源，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暴行罪威胁。① 关键一点是，更好地认识

局势和及早发现针对特定群体的威胁，将使广泛的非武装化／非军事化的平民

保护措施成为可能。

２．加强维和特派团暴行预防的关键能力，降低诉诸武力的需要

暴行罪不是独立事件，它倾向于通过一段时间的有 规 律 的 对 特 定 群 体 的

人权的侵犯而发展而成，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可支持 维 和 部 队 和 人 权

监测人员之间进行更好协调，这可协助维和部队更系统地确保他们的 战 略 战

术有针对性的认识到早期的侵权行为，防止它们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维和警察或刑事司法专家在阻止暴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协助 司 法 官

员调查犯罪行为和认定事实，坚持正当程序和起诉犯罪人。中 国 可 协 助 加 强

他们在预防暴行方面的作用：（１）支持建立更定期、更系统的伤亡记录，调查针

对特定群体的致命暴力行为的早期模式；（２）增加具备专门能力的中国维和人

员数量，以识别和应对专门类型的可导致更大规模暴力行为的犯罪，如广泛的

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② 中国还可以为妇女保 护 顾 问 和 中 国 维 和 专 家 提

供专门的培训和支持，与其他部 队 派 遣 方 分 享 相 关 的 指 南 和 最 佳 做 法，如 维

和的民事与军事人员及警察 如 何 协 助 预 防 性 暴 力 和 基 于 性 别 的 暴 力。中 国

还可以为其他有利 于 降 低 暴 行 风 险 的 关 键 维 和 能 力 提 供 支 持，其 中 包 括 联

合国维和广播和信 息 服 务，以 对 抗 针 对 特 定 群 体 的 种 族 仇 恨 和 煽 动 暴 力 的

行为。

３．通过明确而全面的暴行预防政治战略和威慑机制支持维和人员保护

平民

国际社会和安理会需要在局势恶化为棘手的冲突之前更早地加以 应 对，

利用一系列广泛的反应工具消 除 暴 行 罪 的 威 胁，这 些 工 具 包 括：“实 况 调 查、

监测、报告和核 查、委 托 进 行 调 查、公 共 宣 传、秘 密 外 交、仲 裁、调 解 和 调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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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人 道 主 义 援 助 和 保 护、难 民 和 流 离 失 所 者 的 保 护、民 事 和 技 术

援助。”①

斡旋、预防外交和调解能鼓励冲突方履行其保护的责任，减少对维和人员

采取强力保护措施的需求。此外，犯罪人需要资 源 实 施 暴 行，包 括 军 事、财 政

和技术资源。中国可考虑如何通过支持性措施和计划协助执行保护平民任务

的维和人员，使潜在犯罪人无法获取实施暴行的资源。中国 可 通 过 以 下 方 式

实现这一目标：全面执行《武器贸易条约》（Ａｒｍｓ　Ｔｒａｄｅ　Ｔｒｅａｔｙ），以 限 制 小 武

器和轻武器（ＳＡＬＷ）的供应；协助国家有效管理现有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库存；

支持安理会授权实施的武器禁运，阻止武器流向潜在的暴 行 犯 罪 人。中 国 还

可通过其他方法为实地维和人员提供支持，如开展静默外交鼓励各方 遵 守 国

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利用在安理会的发言提醒各方注意犯下严重 国 际 罪

行的后果。

综上所述，这需要实现转变，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确立明确而全面的暴行

预防战略，以确保维和特派团及早应对暴行风险，缓解维和部队使用武力保护

平民的压力。《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核心的保护平民的

资源和工具，可用于实现“保护的责任”的目标，但只有在广泛的预防努力失败

后，才可实施强力的维和行动。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说，“如 果 我 们 不 能 加 以

防止，暴行罪已经发生，我们将不得不采用维持和平行动等 工 具，这 些 工 具 不

仅政治和物质成本更高，而且已经资金不足和不堪重负了”。② 一方面是对维

和人员保护平民的期望，另一方面是维和人员履行这一义务时持续遇到阻碍，

为暴行预防投资是弥补这个缺口最有效的途径，也有利于消除中国对 强 力 维

和的一些顾虑。

（杨　宏　译　董钰婷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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